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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况：

（一）单位基本职能

玉东新区农业农村局单位职能是：1.粮食、水果、蔬菜及其他农作物生产，农业技术推广、农民培训，农产品质量及品牌建设，农业统计、农业科教、农业资源、农业生态，农业保险，农业补贴，清洁田园，以及农机、水产、畜牧、兽医等方面工作及相关项目申报，协调处理农业纠纷，协助上级部门农业执法，承担区重大动物疫病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常工作。2.新农村建设，农村改革试验，农村“三资”管理，农村土地确权，农村产权交易，农村经济信息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农业产业化、农业示范区建设与管理，农产品展销、休闲农业、产业富民、扶贫开发、减轻农民负担等方面工作及相关项目申报，协调处理农村承包土地纠纷，承担区农村改革试验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区农村集体“三资”规范化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区精准脱贫攻坚指挥部办公室、区精准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区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常工作。3.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安全监督，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农村人畜饮水安全工程规划和实施，水利设施及水域、岸线管理与保护，水库、江河、堤防的环境治理和综合开发利用，水土保持、水利科技推广，以及水文、气象、防汛、抗旱、防风等方面工作以及相关项目申报，协调处理水事纠纷、协助上级部门水政执法，承担区防汛抗旱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常工作。4.林业、花卉、苗圃生产，森林防火、林业统计、野生动物保护等方面工作以及相关项目申报，协调处理林业纠纷，协助上级部门林业执法，承担区森林防火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常工作。5.区河长制办公室的内部各组的综合协调，活动会议筹备安排、重要接待、后勤保障和有关会务日常工作，文件收发、印制、文书立卷、档案管理等事务性工作，会议记录、大事记、会议纪要等日常材料的撰写、编印等工作，做好信息报送与上一级河长制办公室的联系、沟通，了解、掌握上级有关指示精神，及时上报我区典型经验，起草玉东新区河长制相关制度、制定工作方案及相关文件，组织考核验收、抽检、评比表彰，与新闻媒体合作宣传、开展玉东新区全面推行河长制的社会宣传，完成玉东新区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领导交办的其他任务。6.区乡村振兴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常工作、筹办重要会议和重要活动,牵头拟定我区乡村振兴战略决策部署和规划,督促检查重要工作,具体落实绩效评估与考核工作,统筹协调各专项小组等各项工作。
二、主要工作措施及成效
（一）农业经济稳定发展，粮食安全有保障。

一是抓实粮食安全生产。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全力抓好春耕、夏耕、秋冬种粮食生产任务，积极引导种粮农民恢复双季稻种植，大力推广“早稻+晚稻（再生稻）+马铃薯（红薯）”等种植模式，稳定马铃薯、红薯、玉米生产，增加豆类、小杂粮等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发展粮食作物间套种，扩大新增面积。压紧压实工作责任，抓紧抓实抓细各项措施，确保完成年度粮食生产目标任务。我区2023年粮食播种面积3.92万亩，全年粮食总产量1.53万吨。其中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102亩，完成玉林市下达任务的102%。粮食播种面积和粮食总产量增幅均超过自治区平均增幅，且增速排名全市前列。同时积极推进1个区级粮食高产示范片（泉东社区）建设，落实示范创建经费3万元。大力宣传耕地地力保护、水稻种植等惠农政策，共发放农民种粮一次性补贴19.48万元、耕地地力保护补贴251万元、稻谷生产补贴61.95万元，进一步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二是重视落实耕地撂荒治理。一是牵头印发了《玉东新区2023-2025年撂荒地治理方案》，积极组织开展复耕复种，目前已100%完成我区实际撂荒耕地面积1881.77亩的复耕复种任务。二是依托“农事直通”APP，已100%完成新一轮撂荒耕地981个图斑的实地核查摸底及反馈工作。三是我区耕地“非粮化”整治任务589亩，已完成整治 1237.64 亩，完成任务的 210.13 %。三是大力推进种养业稳增长。2023年，我区肉类产量4463.89吨,同比增长4.55%；生猪出栏9608 头,同比增长2 %；家禽出栏 231.04万羽,同比增长7.09%；牛出栏 560头，同比增长 1.08%；羊出栏 132头，同比增长 1.54%。水产品0.564万吨，同比增长3%；水果8200吨，同比增长12.42%；蔬菜6.01 万吨，同比增长 5.44 %，切实保障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2023年全年农林牧渔产值6.66亿元,增速4.68%。
（二）强化农业产业示范，重大项目有序推进。
一是稳步推进优质蔬菜示范带、特色养殖基地、陆基圆形池循环水养殖等设施农业项目。全年策划优质蔬菜示范带项目13个、特色养殖基地1600亩、陆基圆形池循环水养殖100个池，争取上级资金920万元。2023年底建成设施农业项目面积779亩，其中蔬菜（食用菌）设施农业面积为479亩，水产养殖设施农业项目面积为200亩，中草药等其它农业设施面积为100亩。设施蔬菜大棚种植食用菌、黄瓜、辣椒、番茄，年产量大约6000吨，优质蔬菜示范带已初步形成；水产养殖方面，中华鳖总产量340吨，实现总产值8000万元以上；陆基圆形池循环水养殖项目建成100个圆形池，投放养殖20万尾加州鲈鱼、20万尾白鲮鱼；中草药设施大棚主要种植铁皮石斛、板蓝根等附加值高的南药。二是推动绿苑米业、东茂物流园、五彩田园综合体提质增效项目顺利开工建设，超额完成年度投资计划，助推特色产业延链补链，三产融合稳步前进。三是培育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今年新增1家市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广西易甫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增1家市级示范性农民专业合作社（玉林市霖峰种植专业合作社）；新增1家广西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玉林市菁菁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目前全区共培育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25家，其中自治区级2家，市级23家；自治区级农民专业示范社1家，市级示范社7家；自治区级示范性家庭农场2家，市级2家。农业产业化覆盖70%以上的农户、涉农社区全覆盖。

（三）培育玉东农业品牌，擦亮“鬱”字新名片。

一是组织玉东新区8家企业参加第十五届中小企业商机博览（中国·玉林）、第十三届中国（玉林）中医药博览会、2023中国—东盟博览会香料展；二是于2023年11月10日-12日在五彩田园成功举办了2023年玉林市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暨鬱上秋收稻田文化艺术节，推动农文商旅深度融合，激发社会消费潜力，也进一步打响了玉东农业品牌。

（四）林业工作高质量推进，林业安全有提升一是积极推动林业产业发展及投资建设。

一是全年林业产业产值5.48亿元。其中第一产业2.92亿元（林下经济产值7600万元，花卉2.45亿元），第三产业2.5亿元(森林旅游收入与休闲服务)，玉东新区四大公园和五彩田园的建设吸引了广大游客来旅游参观学习。2023年林业旅游与林业疗养休闲统计人数达110万人次，旅游收入及带动当地经济收入达2.5亿元。二是做好林业相关工作。主要是做好重要节假日森林防火工作，通过加大防火宣传力度、组织开展森林防火培训会，切实抓好森林防火工作，全区共发放宣传资料2500多份、森林防火宣传环保袋200多个，张贴防火横幅标语140条，出动人员100人次。今年全区无重大森林火灾事件发生。同时落实松材线虫病防治经费92万元、薇甘菊防治经费10万元，全区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和监测工作有序开展。积极开展义务植树造林活动，今年完成义务植树共5万株。

（五）水利安全稳步提升，重要项目齐推进。

一是全力推进重要水利工程项目建设。持续推进广西重点独流入海河流南流江防洪治理工程（玉容公路茂林桥—马鞍山段）建设，落实项目用地指标，同步推进预征地工作，切实做好项目建设资金筹集，目前已完成山电段租地工作，于2023年11月17日开始建设护岸挡墙，目前护岸挡墙建成，完成玉林市下达的年度攻坚任务。同时，积极落实玉东新区龙云灌区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及其资金使用管理等相关工作，其中：交通道路复（改）建项目已成功招标，正有序推进施工图设计、地勘等工作，库底清理项目已成功招标并印发《库底清理实施工作方案》；在资金拨付方面，累计支出13840.66万元，其中永久用地补偿费13244.12万元；已支付1427.56亩的永久用地补偿费及587.02亩的临时用地补偿费。二是严格落实水旱灾害防御各项工作。我局积极做好汛前排查，对全区小二型水库、水闸，以及在建水利工程，全面开展汛前安全大检查、安全隐患排查，严格落实“三个责任人”和“三项制度”，有效确保了水利设施、工程的正常安全运行，安全度汛。今年我局共派出督导检查组开展监督检查65次，发现隐患问题39个（其中重大事故隐患0项），督促落实整改37个。已按照有关要求切实开展水利安全生产监管系统危险源辨识工作，目前管控率100%。同时，完成了纳入2023年度自治区设区市绩效考评指标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监督检查反馈的15个问题整改，已将所有整改材料报送上级水利主管部门销号。三是积极开展防溺水工作。我区建立了水库、水闸防溺水日常检查台账，做到汛期“每日必检，每日0事故”。进一步强化防溺水宣传工作，在水利工程范围布置了宣传横幅，并在水利宣传活动日、防灾减灾日、安全生产月宣传活动上发放了相关宣传手册计1200余份。

（六）河长制工作治理勤，河美水清环境优。

一是组织开展清河日活动12次，社区清河27次，清理河道水浮物和垃圾约211吨，全区主要河流水质持续稳定达标。二是提前完成自治区、玉林市对遥感图斑要素的核查工作，复核率100%。三是通过明察暗访发现“四乱”问题1例（即鹿潘江茂林镇山电社区庙背桥阻水物），已完成整改并报备销号。
（七）脱贫成果日益巩固，乡村振兴绩更优。

一是严格落实防止返贫动态监测。今年累计排查843人（次），没有新增返贫风险户和边缘户。2022年摸排出的1户存在因病致贫风险户，已按照规定纳入监测，一体落实公益性岗位、产业以奖代补、临时救助等帮扶措施，该户今年人均纯收入21864元，同比增长27.5%。坚决兜牢保障底线，我区今年累计发放农村低保救助金1.8264万人次、441.675万元，农村特困人员生活补贴3599人次、233.935万元，做到按标施保、应保尽保。二是全面落实“三保障”和饮水安全、就业等各项帮扶措施，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教育保障，义务教育阶段建档立卡脱贫户学生275人全部按时返校，无建档立卡脱贫户学生辍学，全区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108.99%。持续巩固医疗保障，脱贫人口652人以及监测对象2人的医保参保率、家庭医生签约率均达到100%。持续巩固住房保障，动态监测低收入人群住房安全情况，我区脱贫人口住房有保障，不存在居住危房的情况。持续巩固饮水安全，动态跟踪监测农村集中式饮水工程水质，使用玉东新区本级衔接资金启动茂林供水站扩容工程项目建设，我区农村地区供水覆盖率已达100%。强化就业帮扶，举办脱贫户劳动技能培训，累计培训94人次；举办专场招聘会，参会企业25家，提供就业岗位148个，助推脱贫户就近就地就业；大力开发公益性岗位，落实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50人，乡村建设公益性岗位就业13人，有就业意愿的脱贫劳动力实现100%就业；发放跨省就业一次性交通补助77人次、3.08万元，稳定就业劳务补助93人、10.46万元。三是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促进持续增收。玉东新区实现脱贫户年人均纯收入为22464.5元，增速为12.93%，全区无收入不增反降户，不存在脱贫户人均纯收入低于1万元的情况；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位于全市前列。脱贫户教育、医疗、住房保障、农村地区饮水安全覆盖和产业帮扶率均达到100%，产业帮扶落实脱贫户每户获得产业分红6357.8元。
三、部门职能绩效目标

1.农业工作经费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经费，耕地撂荒地治理工作经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经费，耕地地力提升行动绿肥有机肥经费，农产品交易会工作经费，2021年农用地安全利用经费，丰收节活动经费，外来物种入侵普查经费，泉东社区土壤监测点监测经费，水稻高产示范片建设经费，农业宣传工作经费，新型经营主体奖励经费，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经费，农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联合设牌匾经费，农田水利灌溉设施管护费用。
2.水利工作经费 江河湖库生态治理项目 ，玉东新区江河湖库管理范围划定 ，河道保洁、清四乱工作 ，一河一策修编 ，河湖名录修编 ，幸福河湖建设 ，健康河湖评定 。水旱灾害防御工作经费，小型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管理维修养护经费，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养护经费，山洪监测预警系统运行维护经费，7座水库安全鉴定工作经费，各项水利工程质量鉴定经费，往年水利工程结余结算工程款，“十四五”农村饮水工程经费，农村水价综合改革经费，水质检测经费，水利投资项目（规划、编制、立项）经费，开展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经费，玉东水闸大坝安全鉴定经费。水旱灾害防御工作人员值班费。

3.林业工作经费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经费，森林防火经费，重点森林防火值班费，古树名木管理经费，森林督查及林政资源管理，植树节经费，林长制工作经费，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经费。

4.玉东新区本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工作经费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产业奖补 ，积分制，清单制工作，住房安全 ，脱贫劳动力稳定就业劳务补助 ，乡村建设公益性岗位 ，脱贫劳动力省外务工一次性交通补助 ，建档立卡脱贫户技能培训 ，教育补助 。

5.玉东新区河长制办公经费河长办工作经费，河长制宣传、动员、挂横幅，广告牌，河长制公示牌维修养护费 ，河长巡河，培训工作经费
6.广西重点独流入海河流南流江防洪治理工程（玉容公路茂林桥--马鞍山段）工程主要任务为防洪排涝，通过建设南流江玉容公路茂林桥一马鞍山段防洪堤，使规划城区免受洪水及内涝灾害威胁。工程防洪标准采用20年一遇洪水标准。治理河道长度6.7公里，新建防洪堤总长为10.626公里，新建护岸总长为1.79公里，设置防洪排涝闸10座、沿堤建设灌溉涵(管)、上下堤连接道路、步级等附属建筑物。抵御洪涝灾害，保护河流沿岸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证正常的生产活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改善周边生态环境和保证人民身体健康。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广西重点独流入海河流南流江防洪治理工程（玉容公路茂林桥_马鞍山段）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桂发改农经〔2020〕673号）

7.租地租金 按租地合同约定，支付土地租金，其中陂石花卉基地租地920.4604亩、茂林农业示范园租地170.7234亩、挂榜山公园249.165亩。根据相关文件要求，按照2021年水稻价格实际支付

8、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乡村振兴前期工作激励资金
（四）年度预决算情况

2023年度决算数为1079.21万元，年初预算数为4278.84万元。其中，人员经费支出131.2万元，公用经费支出25.97万元，项目支出922.02万元 。
二、预决算编制组织方面

组织本单位报账员以及工管办财务室工作人员做好年初预算及年末决算工作。
三、预算执行及管理情况

（一）预算执行情况。2023年基本支出预算164.86万元，项目支出预算4113.98万元。2023年基本支出决算157.17万元，项目支出决算922.02万元，政府性基金支出0万元。部门项目预决算差异率22%，并按时拨付上级专项资金。

预决算管理情况。建立我局财务制度、合理规范使用资金。按时按要求公开年度预决算情况。

资产管理情况。建立资产管理制度、年末进行资产盘点、新增资产管理、资产配置、按要求进行政府采购，固定资产账务处理及固定资产处置。

绩效评价开展情况。编制绩效目标、开展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并及时报送相关自评材料。

四、预算单位履职及效益情况。

 1.农业工作经费 预算111.448万元，年中调整1780.799万元，实际支出44.279万元，预算执行率2.34%。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经费，耕地撂荒地治理工作经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经费，耕地地力提升行动绿肥有机肥经费，农产品交易会工作经费，2021年农用地安全利用经费，丰收节活动经费，外来物种入侵普查经费，泉东社区土壤监测点监测经费，水稻高产示范片建设经费，农业宣传工作经费，新型经营主体奖励经费，全国第三次土壤普查工作经费，农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联合设牌匾经费，农田水利灌溉设施管护费用。
2.水利工作经费 预算200万元，年中调整-150万元，实际支出34.658万元，预算执行率69.32%。江河湖库生态治理项目 ，玉东新区江河湖库管理范围划定 ，河道保洁、清四乱工作 ，一河一策修编 ，河湖名录修编 ，幸福河湖建设 ，健康河湖评定 。水旱灾害防御工作经费，小型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管理维修养护经费，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养护经费，山洪监测预警系统运行维护经费，7座水库安全鉴定工作经费，各项水利工程质量鉴定经费，往年水利工程结余结算工程款，“十四五”农村饮水工程经费，农村水价综合改革经费，水质检测经费，水利投资项目（规划、编制、立项）经费，开展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经费，玉东水闸大坝安全鉴定经费。水旱灾害防御工作人员值班费。

3.林业工作经费  10万元，实际支出5.086万，预算执行率50.86%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经费，森林防火经费，重点森林防火值班费，古树名木管理经费，森林督查及林政资源管理，植树节经费，林长制工作经费，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经费。

4.玉东新区本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工作经费 预算181万元，年中预算调整-28.6272万元，实际支出34.21万元，预算执行率22.45%。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产业奖补 ，积分制，清单制工作，住房安全 ，脱贫劳动力稳定就业劳务补助 ，乡村建设公益性岗位 ，脱贫劳动力省外误工一次性交通补助 ，建档立卡脱贫户技能培训 ，教育补助 。

5.玉东新区河长制办公经费 预算15万元，实际支出14.9872万元，预算执行率99.91%。河长办工作经费，河长制宣传、动员、挂横幅，广告牌，河长制公示牌维修养护费 ，河长巡河，培训工作经费
6.广西重点独流入海河流南流江防洪治理工程（玉容公路茂林桥--马鞍山段）预算300万元，年中调整-281.7347万元，实际支出18.2653万元，预算执行率100%。工程主要任务为防洪排涝，通过建设南流江玉容公路茂林桥一马鞍山段防洪堤，使规划城区免受洪水及内涝灾害威胁。工程防洪标准采用20年一遇洪水标准。治理河道长度6.7公里，新建防洪堤总长为10.626公里，新建护岸总长为1.79公里，设置防洪排涝闸10座、沿堤建设灌溉涵(管)、上下堤连接道路、步级等附属建筑物。抵御洪涝灾害，保护河流沿岸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证正常的生产活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改善周边生态环境和保证人民身体健康。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广西重点独流入海河流南流江防洪治理工程（玉容公路茂林桥_马鞍山段）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桂发改农经〔2020〕673号）

7.租地租金 年中预算调整177.8545万元，实际支出175.1201万元，预算执行率98.46%。按租地合同约定，支付土地租金，其中陂石花卉基地租地920.4604亩、茂林农业示范园租地170.7234亩、挂榜山公园249.165亩。根据相关文件要求，按照水稻价格实际支付

8、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年中调整120万元，实际支出43.618万元，预算执行率36.35%。乡村振兴前期工作激励资金
五、预算资金执行问题和不足

财政紧缺，多个项目款未拨付     
下一步工作思路

一是高质量抓好粮食安全生产，确保年粮食种植面积及产量稳步提升。二是全面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各项工作，开展常态化防止规模性返贫动态监测帮扶工作。三是加快推进乡村环境整治，打造生态旅游示范带。加快督促村庄编制，环境整治全面查漏补缺，继续推进示范型村屯建设暨“两高两道”乡村风貌提升；四是完成广西重点独流入海河流南流江防洪治理工程（玉容公路茂林桥～马鞍山段）总工程量85%以上建设任务，推进区南流江支流生态治理提升工程、7座小（二）型水库水源生态治理工程、茂林供水站扩容工程等重点水利工程建设。五是改造提升大润丰花鸟市场，做大做强花卉苗木特色产业，培育发展花卉种植、销售、物流、培训、会展及休闲农业观光全产业链。六是积极打造五彩田园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蔬菜品牌，补齐我区农业产业发展短板，加快玉林供粤港澳有机蔬菜生产基地的建设，推进蔬菜大棚种植基地项目签约落地。七是持续开展农村饮水安全工作。八是探索联合北流、陆川、玉州、福绵县（市、区）共同构建龙云灌区大型田园综合体“新组团”，形成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与现代农业优势相结合的区域农业农村经济新增长极。九是大力培育食用菌、花卉苗木、水产养殖（中华鳖）三大重点农业产业链，推动食用菌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中华鳖产业园等重点项目。
七、附件
（一）自评材料
（二）佐证资料


